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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權利：特朗普對移民的登記要求 

 

2025 年 2 月 25 日，特朗普政府宣佈將要求一些無證移民向國土安全部（DHS）登記。

3 月 7 日，國土安全部發佈了一項新規則，解釋了該系統將如何運作。這項新規則將於 

4 月 11 日開始實施。這一消息引發了許多擔憂，尤其是因為過去曾使用類似的登記程序

來對付弱勢群體。 

 

對於無證移民來說，登記可能非常危險。這可能導致拘留、驅逐出境，甚至刑事起訴。

政府官員明確表示，他們計畫利用從登記中獲得的資訊來查找和逮捕人員、驅逐他們或

迫使他們自行離開美國。 

 

本文件為社區成員提供有關登記程序的資訊。這不是法律建議，我們鼓勵無證社區成員

諮詢值得信賴的移民律師，以便了解登記可能給他們帶來的風險。   

 

什麼是非公民登記？   

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二戰時期的法律，試圖讓移民家庭向移民官員提供他們的個人資

訊，包括他們的地址。這個程序稱為登記。國土安全部（DHS）表示，登記的目的是

找到並驅逐那些登記的無證移民，或迫使他們自行離開美國。國土安全部還威脅說，

不登記的人可能會面臨刑事指控，並建議這些家庭自行離開美國，以避免被驅逐出境

或起訴。   

 

政府要求哪些人登記？  

根據政府的新規則，未經許可進入美國且未與移民局聯繫的成年人和 14 歲以上兒童現

在必須登記。如果您曾經申請移民身份或福利，或者進入驅逐出境程序，您可能被視為

已經登記——請參閱下文了解更多資訊。對於未經許可進入美國且從來沒有與移民局聯

繫的 14 歲以下兒童，政府還要求他們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這些孩子登記。最後，政

府要求所有需要登記的非公民在地址變更後十天內通知政府。 

 

哪些人被視為已經登記？  

政府認為許多群體（包括一些沒有合法身份的人）已經在政府登記。根據政府發佈的新

規則，以下群體被視為已經登記，但最好諮詢經驗豐富的移民律師，了解根據您的具體

情況應當如何應對。 

 

 綠卡持有者（合法永久居民）   

 獲得暫住許可的人，包括持有回美證的人（即使許可已經過期）   

 持非移民或移民簽證來到美國的人（即使簽證已經過期）   

 已經進入移民法庭（驅逐）程序的人    

 以任何理由獲得工作許可的人（即使許可已經過期） 

 難民 

https://abcnews.go.com/US/immigration-law-experts-raise-concerns-dhs-registry-migrants/story?id=119231088
https://www.dhs.gov/news/2025/02/25/secretary-noem-announces-agency-will-enforce-laws-penalize-aliens-country-il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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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申請合法永久居留權的人（即使申請被拒絕）   

 持有過境卡或以「船員」身份進入美國的人  

 

 

政府是否要求童年入境暫緩遣返（DACA）人員、有臨時保護身份（TPS）人員或申請

庇護人員登記？   

如果 DACA 受益人、TPS 受益人或尋求或獲得庇護的人已經申請並獲得就業許可文件

（即使該文件已經過期），根據此項政策他們被視為已經登記。政府認為，僅僅提出 

DACA、TPS 或庇護申請（或 DACA、TPS 或庇護申請獲得批准）並不足以滿足登記要

求。但是，該規則明確將就業許可文件列為可以作為登記證據的文件。擁有 DACA 或 

TPS 且尚未獲得就業許可文件但已獲得回美證的人也被視為已經登記。該規則指示申請

和/或獲得 DACA、TPS 或庇護但沒有收到就業許可文件的人完成新的登記程序。 

  

登記程序有哪些步驟？   

新的登記規則解釋了決定登記的人如何辦理登記。第一步是在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

（USCIS）創建一個線上帳戶。第二步是透過該帳戶填寫並提交一份稱為 G-325R 的新

表格，該表格要求提供個人資訊（詳細資訊請參見下文）。表格提交後，USCIS 將向登

記人發送預約通知，要求他們前往 USCIS 服務中心做指紋。在做指紋時，官員將採集

指紋、相片和簽名。然後，政府將進行背景調查，包括犯罪史調查。完成後，政府將創

建一份「外國人登記證明」文件，該文件將保存在登記人的 USCIS 線上帳戶中。 

 

兒童怎樣登記？   

新規則要求 14 歲及以上的年輕人完成以上與成人相同的登記程序。對於快滿 14 歲的兒

童，新規則規定符合登記要求的兒童必須在年滿 14 歲後 30 天內提交自己的登記表並做

指紋。對於符合登記要求的 14 歲以下兒童，規則要求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為他們登

記，包括為他們創建一個 USCIS 線上帳戶。14 歲以下兒童無須做指紋，提交 G-325R 

表格後，「外國人登記證明」文件將保存在兒童的 USCIS 帳戶中。 

  

登記是否有截止日期？  

新規則沒有給出具體的登記截止日期。但是，被要求登記的兒童必須在年滿 14 周歲後 

30 天內登記並做指紋。新規則還要求需要登記的人在地址變更後 10 天內向政府報告地

址變更。   

  

登記時需要提供哪些資訊？  

登記人需要透過 USCIS 線上帳戶填寫並提交新的 G-325R 表格。該表格要求提供填表人

及其家人的詳細資訊，其中包括： 

 

 姓名 

 過去五年在美國的郵寄地址和住址    

https://my.usci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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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和出生國家  

 公民或國籍所在國家 

 移民史，包括抵達美國的日期  

 登記人在美國從事的「活動」和他們計畫在未來從事的活動，以及登記人預計在

美國停留多長時間 

 個人特徵資訊，包括性別、族裔、種族、身高、體重以及眼睛和頭髮的顏色   

 詳細的犯罪記錄，包括被逮捕和定罪的記錄   

 登記人配偶、父親和母親的詳細個人特徵資訊，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國家 

 

提交 G-325R 新表格是否需要付費？   

目前，登記程序不收費。政府在新規則中表示，正在考慮將來對做指紋收取 30 美元的

費用，但目前還沒有這樣做。 

  

登記和提供我的資訊會有什麼後果？  

接下來發生什麼取決於您的個人情況。遵守和不遵守登記規定都可能產生負面的、終生

的後果。國土安全部部長公開表示，登記程序的目的是迫使人們離開美國。 

  

如果您沒有身份文件並且以前沒有與移民局聯繫過，登記可能導致移民和刑事後果。  

 

 移民後果：政府可能會（並且已經表示很可能會）利用您在登記時提供的資訊嘗

試逮捕和驅逐您。根據您的個人情況，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可能會向您發出

一封信，要求您前往 ICE 辦公室報到。當您報到時，ICE 可能會拘留您或對您啟

動驅逐出境程序。如果您無法證明您在美國停留的時間超過兩年，ICE 可能會對

您啟動「加急驅逐」，這是一種快速驅逐程序，允許 ICE 把當事人快速驅逐出

境，而不為您提供接受法官審理的任何機會。  

 刑事後果：您如果登記，還可能面臨指控，政府可能指控您有與移民相關的刑事

犯罪。如果您在美國停留的時間不到五年，並且未經檢查入境，您可能被指控犯

有非法入境的聯邦罪行。如果您曾經被驅逐出美國，後來又未經授權越境返回，

政府可能指控您犯有非法再次入境的聯邦罪行。 

 

如果我不登記我的資訊會怎樣？   

政府還威脅說，那些被要求登記但沒有登記的人將面臨後果，包括刑事和移民處罰。  

 

 刑事後果：政府威脅說，那些被要求登記但沒有登記的人將面臨刑事指控，特朗

普政府已要求聯邦檢察官優先處理這些指控。這可能意味著，任何與執法部門

（包括 ICE 或當地警察）的接觸都可能因為沒有登記而導致刑事指控和移民拘

留，並且有可能被驅逐出境。具體來說，政府威脅說，根據登記要求，將採用幾

項不同的指控起訴這些人，所有這些指控在聯邦法律下都屬於輕罪：  

1. 沒有登記，可處以最高 5,000 美元罰款或最長 6 個月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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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沒有攜帶登記證明，可處以最高 5,000 美元罰款或最長 30 天監禁；以及   

3. 沒有在地址變更後 10 天內通知政府，可處以最高 200 美元罰款或最長 30 

天監禁。 

使用虛假資訊登記屬於另外一種刑事犯罪，並可以作為驅逐理由。 

 移民後果：大多數移民福利或簽證都是「酌情」審批的，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利用

某人過去的不良行為來拒絕其移民福利或簽證申請。如果您沒有登記，後來又申

請移民福利或簽證，政府可能會因為您沒有登記而拒絕批准該福利或簽證申請。 

 

如果我已經登記或打算登記，我需要隨身攜帶某些文件嗎？ 

是的。沒有隨身攜帶非公民登記文件在聯邦法律下屬於輕罪。政府威脅要起訴任何被攔

截或逮捕並且沒有登記證明的非公民。因此，有登記證明（見下文）的人最好隨身攜帶

此類證明。根據美國憲法，居住在美國的每個人仍然享有基本權利，包括無證移民。您

有權保持沉默，並有權拒絕與移民官員交談。如果被捕，您有權向律師諮詢。請閱讀本

文件，更多了解被移民官員攔截時您享有的權利。 

 

哪些文件可用作登記證明？   

新的「外國人登記證明」文件被視為已經根據該程序登記的證據。但是，許多非美國公

民已經擁有一份作為登記證明的文件。該規則包括兩個略有不同的「登記表格」和「登

記證明」表格清單。這兩套文件很可能都被視為登記證明。   

 「登記表格」包括：   

o I-94 入境-離境記錄  

o I-485 永久居民身份申請表和 I-698 臨時居民身份轉為永久居民身份申請

表   

o I-590 難民歸類登記表  

 法規中列出的「登記證明」包括：  

o I-94 入境-離境記錄  

o I-551 永久居民卡（「綠卡」） 

o I-766 工作許可文件（EAD）  

o I-862 出庭通知和 I-863 向移民法官轉介通知 

o 加拿大和墨西哥公民的 I-185 過境卡和 I-186 過境卡   

 

過去的非公民登記是什麼情況？  

特朗普政府正在使用 1940 年的一項法律，即《外國人登記法》，該法律要求所有非美

國公民（不僅僅是那些沒有獲得授權移民身份的人）在當地郵局向聯邦政府登記。這一

程序為人們提供了在美國獲得合法身份的機會，但也為政府在二戰期間拘留數萬名日裔

人士奠定了基礎。 

  

「9·11」事件後，美國政府還對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社區成員進行登記，推出了一項名為

「國家安全出入境登記系統」（NSEERS）的計畫。該項計畫對來自 24 個穆斯林國家

https://www.nilc.org/resources/everyone-has-certain-basic-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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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朝鮮的非公民男性和青年進行登記和追蹤。政府強迫 83,000 人登記，並對其中 

13,000 人啟動驅逐程序，加劇了種族定性，並拆散了許多家庭。 

 

我應該找律師諮詢嗎？   

是的。社區成員如果對登記及其可能的影響有疑問，應該諮詢值得信賴的移民律師，並

追蹤值得信賴的資訊來源。律師可以就您的權利和任何潛在的法律風險為您提出建議。   

  

移民法非常複雜。例如，美國移民法規定，以非法身份在美國停留一年以上（「非法居

留」）的人 10 年內不得再次進入美國。這使得人們難以確定是否可以在自願離開後返

回美國，儘管政府鼓勵人們這樣做。請向律師諮詢以了解您的權利和選擇。 

  

有關非公民登記的歷史和變化的更多資訊，請參閱全國移民法律中心（NILC）的常見

問題解答。 

 

https://www.nilc.org/resources/faq-non-citizen-registration-requirement-in-trump-day-1-executive-order/
https://www.nilc.org/resources/faq-non-citizen-registration-requirement-in-trump-day-1-executive-order/

